盂县林业局

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和检查计划
2025年，我局严格落实相关涉企法律法规规定，制定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和检查计划，如下：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实施依据
	责任主体
	备注

	1
	对森林草原防火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行政法规】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七条"森林防火期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林业主管部门、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管理机构可以设立临时性的森林防火检查站，对进入森林防火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森林防火检查。

第二十九条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活动，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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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我局严格落实相关涉企法律法规规定，强化执法意识，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努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法律法规支持。在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检查，尽量做到不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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